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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29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6-015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虚拟现实+广播电视”产业化运营合作协议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署的《产业化运营合作协议》仅为协

议双方意向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的具体事宜需合作双方另行签订相关协议，且

最终协议能否签订并通过公司相关审议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产业化运营合作终止风险：若双方对虚拟现实在广播电视网络及相关领域

产业化运营的合作项目经调研、评估和论证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存在该合作框

架协议终止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VR技术成熟度及应用程度不高风险：目前，量产的VR眼镜、头盔等呈现

设备还不够成熟，且不足以完全支撑实现逼真的VR视频效果。同时，量产的全

景摄像机、导播软件及后期制作软件成熟度也不够，仍然需要不断完善与升级。

因此，存在由于VR在行业应用上仍存在技术不够成熟，而导致双方合作项目无

法实施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产业化运营风险：目前，广电行业现有的高清视频云平台需要结合VR的

技术特点进行升级扩容，对审核、分级等方面，仍需要进行开发和测试。目前，

尚无成功实施的先例。同时，广电现有的终端如何能够更好地支持VR内容的播

放和转发，仍然需要大量的优化、测试与验证，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用户规模与转化率低风险：由于广播电视用户点播VR内容过程中，存在

借助辅助视频呈现设施，或重新购买、改造具有VR视频内容呈现功能的终端设

备等“二次投入”问题。因此，实际产业化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VR视频用户规模

及现有广播电视用户VR转化率低等市场运营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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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本次《产业化运营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经营

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016 年 5 月 20 日，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视传媒或公司）

与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佳创视讯）共同签署了《“虚拟

现实+广播电视”产业化运营合作协议》（公告编号：临 2016-014）。应上海证券

交易所要求，现将“虚拟现实+广播电视”产业化运营的商业模式、双方合作职责

与义务，及“虚拟现实+广播电视”技术创新模式与应用特点补充说明如下： 

一、“虚拟现实+广播电视”产业化运营商业模式 

“虚拟现实+广播电视”的核心商业模式为：以 VR 视频内容为入口、以“吉林

省 VR 播控云平台”为业务载体、以广播电视智能光网络为传输通道、以广播电

视用户及其他内容受用方购买来实现虚拟现实内容在广播电视平台的播出（点

播）。具体模式为： 

1.1.由数字电视播控技术提供商提供广播电视虚拟现实播控云平台的构建，

双方在系统构建、硬件支持、频道开通等方面进行合作； 

1.2.与 VR 内容制作商合作，由 VR 内容制作商制作出符合广播电视播出要

求的虚拟现实内容，并由广电运营商审核后，根据广播电视频道播出的要求，在

VR 频道进行播出（点播）； 

1.3.频道播出的增值收益由广电运营商与 VR 内容制作商按照多种合作方式

进行收益分成，实现强强联合、利益共享的合作运营模式； 

1.4.广电运营商为 VR 内容制作商提供文化、旅游等社会资源对接，由内容

制作商负责拍摄编辑与技术转化，形成的内容版权及播出收益与合作方共享。 

二、双方合作职责与义务 

(一) 佳创视讯 

2.1.1.负责“吉林省 VR 播控云平台”的开发与系统集成部署；负责虚拟现实内

容的采集、拍摄及技术转化，制作出符合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与要求的虚拟现实内

容。 

2.1.2.负责 VR 内容分发平台、VR 云平台服务、VR 数字电视综合业务平台、

VR 大数据应用云平台、VR 业务融合平台等平台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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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负责提供“VR 播发整体解决方案”、 VR 智能终端解决方案、VR 内容

播发“虚拟现实数字电视整体解决方案”等。负责 VR 视频内容编辑与管理系统、

增值业务管理系统、大数据分析推荐引擎、多屏互动等软件技术开发与保障。 

(二) 吉视传媒 

2.2.1.负责“吉林省 VR 播控云平台”前端建设及内容播控运营；提供基于全网

的网管系统支撑设备与管理；负责业务计费平台的验证、授权和接入；负责 VR

视频内容的整体市场推广、销售及业务宣传等。 

2.2.2.负责根据 VR 内容传输的特点，提供点播业务的频道支撑，并积极推

动 VR 内容直播及点播频道的开通；提供 VR 视频分发的带宽资源、网络通道资

源及硬件支持。 

2.2.3.负责整合省内社会资源与广播电视播出优势，积极为双方的合作提供

信息内容资源对接，并为省内教育文化 VR 内容的播出提供系列便捷的广播电视

信息发布渠道。 

三、“虚拟现实+广播电视”的技术创新模式与应用特点 

2016 年 4 月，工信部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发布了《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

皮书 5.0》，并在“虚拟现实技术特点”内容中明确提出：“虚拟现实要想得到很大

的发展，需要与互联网进一步结合，目前虚拟现实应用的数据量非常巨大，而整

体网络的速度相对较慢，而且分布不均衡，使得效果大打折扣，我们需要在虚拟

现实系统中考虑数据压缩的问题，该问题不可回避”。为此，“虚拟现实+广播电

视”这一技术创新模式与应用特点，就是合作双方基于目前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中

的数据传输等问题为背景展开的。合作双方产业化运营的目的，是在充分利用和

整合各自优势资源的基础上，以广播电视网络数据传输高带宽、高稳定性的特点

为核心，向广播电视用户呈现和传送全景视频、VR 视频等视频内容。这一技术

模式不仅能支持海量用户实时、稳定地传输大容量 VR 视频数据内容，还将全力

推动 VR 技术在广播电视领域的产业化应用。主要创新模式及应用特点： 

(一) 广播电视网络是传输 VR 等视频内容的最佳途径 

目前，由于 VR 视频主要包括 360 度全景视频和沉浸式视频，通常在采集端

由多个（一般需要 8 个以上）4K 高清晰度摄像头采集拼接而成，且镜头越多，

沉浸效果越好；采集格式主要采用 H.264 和 4K。因此，为保证视频质量，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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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的传输码率须在 30Mbps 以上，远大于对传统模式下视频清晰度的要求。 

鉴于 IP 网络属于“共享式网络”，高质量的 VR 视频传输对纯 IP 网络将造成

极大的传输压力。视频内容在传输过程中容易造成延时、抖动、丢包等技术现象，

影响着终端用户的视频体验。并且，纯 IP 网络的资源占用与用户量直接相关，

随着用户量和带宽要求的增加，使得在纯 IP 网络上进行高质量 VR 直播成为难

题。 

相比之下，由于我国广播电视网络属于“广播式网络”，具有传输带宽大、安

全稳定性高等广播级传输特点。其本身就是为传输视频内容而设计，且对带宽资

源的占用与用户数量大小没有直接线性关系。同时，广播电视网的骨干网是万兆

光网络，接入部分是 1GHz，且每个频道都具有 38Mbps 以上的传输能力。因此，

从技术上可以有效保障全景视频、VR 视频等视频内容的高质量、稳定传输，这

是其先天具有的，用来发展虚拟现实“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传输全景视频、VR

视频等视频内容的最佳途径。 

(二) 广播电视网络传输内容监管严格 

目前，我国通过广播电视网络传输的视频内容受严格管控，且已建设了安全

完善的加密收费体系。在此背景下，视频版权受到严格保护，最大限度地保证用

户不受不良视频信息的影响，并保障了视频开发者的版权不受侵犯。因此，大力

发展“虚拟现实+广播电视”的创新性应用模式；积极推动虚拟现实产业在我国广

播电视产业的健康发展；有效依托广播电视网络技术优势来传输基于全景视频、

VR 视频等视频收看方式的虚拟现实内容，对于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积极培育

和健全 VR 文化市场空间，大力扶持健康文化内容与产品，使其成为文化宣传的

重要载体，助力地方文化传播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 广播电视网络播控平台优势 

经过多年的数字双向化建设，吉视传媒已经建成了覆盖全省的数字视频传输

平台，可以有效支撑和解决 VR 视频的播发现实问题。合作双方通过联合打造具

有国际化标准的“吉林省广播电视 VR 播控云平台”，可以达到 VR 视频内容直播

的质量和传输要求。目前，吉视传媒的数字化用户率达 97.7%，且逐步向智能化

终端过度，解决了终端场景下的 VR 收看问题，很容易实现将现有视频用户向

VR 用户的转化率问题。同时，公司还建立了全省 7×24 小时的 96633 客户服务

系统，具有直接服务到户的能力，能解决 VR 推广演示和售后服务问题。因此，



 

5 
 

通过合作双方的产业化运营，并在公司平台上传输 VR 视频内容，具有很强的可

行性，对于构建虚拟现实生态链，具有重要意义。 

(四) 吉视传媒自主研发终端对承载 VR 内容的支撑优势 

2015 年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了《有线电视网络光纤到户（CBN 

FTTH）技术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这一行业内最具权威性的技术

指导报告。《白皮书》中已明确了“广电网络光纤入户”的三种国家技术标准方案，

即：RF-Overlay、RFoG、IPON。而 IPON 技术标准，是由吉视传媒自主研发

的，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万兆 IP 广播光纤入户技术方案”。在 I-PON 标准方案

中，采用了单向广播数据与双向业务数据“双纤接入”方式，物理隔离互不影响，

且具有光网络全程无源，ONU 下移至用户智能接入终端中等技术优势。整个传

输链路可将视频下行传输信号完全 IP 化，并通过“万兆 IP 广播接收芯片”将整个

下行通道演变成万兆带宽，并直接接入用户智能终端，使得每台终端的入户带宽

均可达到万兆。I-PON 标准可使高清、超高清、4K 及未来 8K 业务推送得以轻

松实现，并通过搭载吉视传媒万兆“数据接收和处理芯片”的“光纤入户一体化智能

接入网关”，全面实现和提升有线电视网络运营商在社会信息化领域的战略转型

与产品渗透能力。因此，向广播电视用户呈现和传送全景视频、VR 视频等视频

内容，是完全具备广播电视用户终端接入的技术保障。 

(五) VR 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应用的可行性 

目前，教育文化是 VR 技术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VR 已经成为数字博物馆

（图书馆/科学馆）、大型活动开闭幕式彩排仿真、自然科学实验室、沉浸式互动

游戏等应用系统的核心支撑技术。在现实应用领域，我国也开发并建立了大学数

字博物馆、数字科技馆和虚拟敦煌、虚拟故宫等产业应用项目。为此，合作双方

在整合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围绕吉视传媒在“吉林省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的战略

布局，对吉林省优质教育视频资源进行 VR 内容采集、拍摄，并进行技术转化，

制作出符合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与要求的教育培训 VR 内容，以虚拟现实的形式进

行展现，对提升教学传播效果，提高学生学习的趣味性方面极具应用可行性，并

将全面提升吉林省教育信息化的应用水平。 

以上内容是公司对“虚拟现实+广播电视”产业化运营的补充说明。后续，公

司将根据合作进展情况，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1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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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